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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大兴区商务委员会
京兴商发〔2019〕4 号

北京市大兴区商务委员会关于
2019年新建和规范提升生活性服务业网点项目申报指南

为贯彻落实北京市《关于进一步提升生活性服务业品质的工

作方案》（京政办发〔2018〕10 号），促进大兴区生活性服务业

发展，特制定本文件。

第一章 新建和规范提升社区菜店

一、支持内容

（一）新建社区菜店

对 2018 年 12 月 1 日以来新建的固定连锁社区菜店（不含厢

式、柜式售菜网点），在网点房屋租金、店面装修及硬软件设备

购置等方面的支出给予支持。

（二）规范提升社区菜店

对 2018 年 12 月 1 日以来规范提升的固定连锁社区菜店（不

含厢式、柜式售菜网点），在网点店面装修、硬软件设备购置等

方面的支出给予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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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支持条件

（一）申报主体需为在本市行政区域内注册的具有农产品经

营资格的连锁企业，证照齐全，企业资信状况良好，近一年无不

良行为记录，能较好地履行企业社会责任。

（二）申报网点需实行“统一标识、统一采购、统一配送、

统一着装、统一衡器、统一管理”，新建网点证照签发日期在 2018

年 12 月 1 日以后。

（三）申报网点需经营面积不低于 30 平方米，其中蔬菜零

售面积不低于经营面积的 1/2（经营面积大于 50 平方米的社区菜

店网点，其中蔬菜零售面积不低于经营面积的 1/3），蔬菜零售

品种不低于 15 种。

（四）规范提升网点需在 2018 年 12 月 1 日以后有不低于 5

万元的升级改造投资。

（五）申报网点需纳入肉类蔬菜流通追溯体系，并按时填报

相关信息。对已纳入追溯体系但近半年未按时填报信息的网点不

给予支持。

（六）新建和规范提升网点建设应重点参照《生活性服务业

行业标准规范汇编之一--蔬菜零售行业》关于社区菜店的设置和

管理规范。

（七）申报网点应做好经营场所内部蚊、蝇、鼠、蟑螂等病

媒生物的防控工作，严格遵守卫生、食药等部门管理要求，配合

做好各项相关工作。

（八）申报网点应严格落实《北京市控制吸烟条例》相关要

求，做好经营场所内部控烟工作，营造无烟服务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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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申报网点应积极参与“一刻钟社区服务圈”建设，鼓

励搭载相关社区便民商业服务，配合所属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

处）做好社区服务。

（十）优先支持与区域农业专业合作组织、生产基地建立直

供直销关系的连锁社区菜店经营企业。

三、支持方式

经第三方评审机构审定后，以财政补贴方式给予支持。

四、支持标准

（一）新建社区菜店资金补助

除房屋租金外，其他投资按审定投资额 50%的标准给予支持，

单个网点补贴资金额度最高不超过 15 万元；房租补贴逐年申报

逐年审批，视企业经营情况，最多不超过 3 年，每年度按当年审

定房屋租金 50%的标准给予支持，各街道及北五镇区域内单个网

点补贴租金额度最高不超过 10 万元/年，南九镇区域内单个网点

补贴租金额度最高不超过 5 万元/年。

（二）规范提升社区菜店资金补助

对规范提升网点按审定投资额 50%的标准给予支持，单个网

点补贴资金额度最高不超过 10 万元。

第二章 新建和规范提升生鲜超市

一、支持内容

（一）新建生鲜超市

对 2018 年 12 月 1 日以来新建的连锁生鲜超市，在网点房屋

租金、店面装修及硬软件设备购置等方面的支出给予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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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规范提升生鲜超市

对 2018 年 12 月 1 日以来规范提升的连锁生鲜超市，在网点

店面装修、硬软件设备购置等方面的支出给予支持。

二、支持条件

（一）申报主体需为在本市行政区域内注册的具有农产品经

营资格的连锁企业，证照齐全，企业资信状况良好，近一年无不

良行为记录，能较好地履行企业社会责任。

（二）申报网点需实行“统一标识、统一采购、统一配送、

统一着装、统一衡器、统一管理”，新建网点证照签发日期在 2018

年 12 月 1 日以后。

（三）申报网点需经营内容以蔬菜、水果、水产品、畜禽肉、

禽蛋、干调、粮油等生鲜农产品经营为主，可适度经营熟食、加

工食品、花卉绿植及其他生活必需品，经营面积不低于 500 平方

米，其中生鲜面积不低于经营面积的 2/3，蔬菜零售面积不低于

生鲜面积的 1/3。

（四）规范提升网点需在 2018 年 12 月 1 日以后有不低于 20

万元的升级改造投资。

（五）申报网点需纳入肉类蔬菜流通追溯体系，并按时填报

相关信息。对已纳入追溯体系但近半年未按时填报系统的企业不

给予支持。

（六）新建和规范提升网点建设应重点参照《生活性服务业

行业标准规范汇编之一--蔬菜零售行业》关于生鲜超市的设置和

管理规范。

（七）申报网点需做好经营场所内部蚊、蝇、鼠、蟑螂等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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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生物的防控工作，严格遵守卫生、食药等部门管理要求，配合

做好各项相关工作。

（八）申报网点应严格落实《北京市控制吸烟条例》相关要

求，做好经营场所内部控烟工作，营造无烟服务环境。

（九）申报网点应积极参与“一刻钟社区服务圈”建设，鼓

励搭载相关社区便民商业服务，配合所属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

处）做好社区服务。

（十）优先支持与区域农业专业合作组织、生产基地建立直

供直销关系的连锁生鲜超市经营企业。

三、支持方式

经第三方评审机构审定后，以财政补贴方式给予支持。

四、支持标准

（一）新建生鲜超市网点资金补助

除房屋租金外，其他投资按审定投资额 50%的标准给予支持，

单个网点补贴资金额度最高不超过 60 万元；房租补贴逐年申报

逐年审批，视企业经营情况，最多不超过 3 年，每年度按当年审

定房屋租金 50%的标准给予支持，各街道及北五镇区域内单个网

点补贴租金额度最高不超过 30 万元/年，南九镇区域内单个网点

补贴租金额度最高不超过 15 万元/年。

（二）规范提升生鲜超市网点资金补助

对规范提升网点按审定投资额 50%的标准给予支持，单个网

点补贴资金额度最高不超过 30 万元。



6

第三章 规范提升社区菜市场（农贸市场）

一、支持内容

对2018年12月1日以来规范提升的社区菜市场（农贸市场），

在农副产品区域建立或完善市场价格监测系统、快速检测系统、

排污系统、节能设施改造、建筑结构封闭、无障碍设施建设、统

一摊位装饰风格等品质提升方面的支出给予支持。

二、支持条件

（一）申报主体需为在本区行政区域内注册的具有农副产品

市场经营资格的企业，证照齐全，企业资信状况良好，近一年无

不良行为记录，能较好地履行企业社会责任。

（二）申报主体需在 2018 年 12 月 1 日以后在农副产品区域

有不低于 20 万元的升级改造投资。

（三）申报网点建设应重点参照《生活性服务业行业标准规

范汇编之一--蔬菜零售行业》关于社区菜市场（农贸市场）设置

和管理规范。

（四）市场管理方应做好经营场所内部蚊、蝇、鼠、蟑螂等

病媒生物的防控工作，严格遵守卫生、食药等部门管理要求，配

合做好各项相关工作。

（五）申报网点应严格落实《北京市控制吸烟条例》相关要

求，做好经营场所内部控烟工作，营造无烟服务环境。

三、支持方式

经第三方评审机构审定后，以财政补贴方式给予支持。

四、支持标准

对规范提升网点按审定投资额 50%的标准给予支持，单个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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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补贴资金额度最高不超过 50 万元。

第四章 新建和规范提升便民早餐网点

一、支持内容

（一）新建便民早餐网点

对2018 年12 月1 日以来新建的固定连锁便民早餐网点，在网

点房屋租金、店面装修及硬软件设备购置等方面的支出给予支持。

（二）规范提升便民早餐网点

对2018年12月1日以来规范提升的固定连锁便民早餐网点，

在网点店面装修、硬软件设备购置等方面的支出给予支持。

二、支持条件

（一）申报主体需为在本市行政区域内注册的具有餐饮服务

资质的连锁企业或具有餐饮服务资质连锁餐饮品牌的加盟商（含

个体工商户），证照齐全，企业资信状况良好，近一年无不良行

为记录，能较好地履行企业社会责任。

（二）申报网点需实行“统一标识、统一经营、统一价格、

统一服务质量”，新建网点证照签发日期在2018 年12 月1 日以后。

（三）申报网点早餐经营品种需不低于 15 种（拉面、西式

早餐除外）,就餐面积不低于 60 平方米,早餐经营时间不低于 2

小时，且涵盖早 6:30 至 8:30 时段，购物中心内申报网点早餐售

卖时间不晚于早 7:30。

（四）规范提升网点需在 2018 年 12 月 1 日以后有不低于 10

万元的升级改造投资。

（五）申报网点需做到日常采购索证索票制度完备，纳入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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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蔬菜流通追溯体系，并按时填报相关信息。对已纳入追溯体系

但近半年未按时填报系统的企业不给予支持。

（六）新建和规范提升网点应重点参照《生活性服务业行业

标准规范汇编之二--餐饮行业》、《北京市早餐经营示范店规范

（试行）》（京商务运行字〔2010〕35 号）关于早餐的经营规范。

（七）申报网点应做好经营场所内部蚊、蝇、鼠、蟑螂等病

媒生物的防控工作，严格遵守卫生、食药等部门管理要求，配合

做好各项相关工作。

（八）申报网点应严格落实《北京市控制吸烟条例》相关要

求，做好经营场所内部控烟工作，营造无烟服务环境。

（九）鼓励申报网点应采用电力、天然气等清洁能源和高效

油烟净化设施进行生产经营。

（十）鼓励申报网点应积极探索符合老年膳食营养标准的早

餐品种，配合所属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建设老年人送（就）

餐点、养老服务驿站、老年人食堂等，满足老年人用餐需求。

（十一）申报网点应积极参与“一刻钟社区服务圈”建设，

鼓励搭载相关社区便民商业服务，配合所属镇人民政府（街道办

事处）做好社区服务。

三、支持方式

经第三方评审机构审定后，以财政补贴方式给予支持。

四、支持标准

（一）新建便民早餐网点资金补助

除房屋租金外，其他投资按审定投资额 50%的标准给予支持，

单个网点补贴资金额度最高不超过 30 万元；房租补贴逐年申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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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年审批，视企业经营情况，最多不超过 3 年，每年度按当年审

定房屋租金 50%的标准给予支持，各街道及北五镇区域内单个网

点补贴租金额度最高不超过 10 万元/年，南九镇区域内单个网点

补贴租金额度最高不超过 5 万元/年。

（二）规范提升便民早餐网点资金补助

对规范提升网点按审定投资额 50%的标准给予支持，单个网

点补贴资金额度最高不超过 15 万元。

第五章 新建和规范提升便利店（社区超市）

一、支持内容

（一）新建便利店（社区超市）网点

对2018年 12月 1日以来新建的连锁直营便利店（社区超市）

（不含厢式），在网点房屋租金、店面装修及硬软件设备购置等

方面的支出给予支持。

（二）规范提升便利店（社区超市）网点

对 2018 年 12 月 1 日以来规范提升的连锁直营便利店（社区

超市）（不含厢式），在网点店面装修、硬软件设备购置等方面

的支出给予支持。

二、支持条件

（一）申报主体需为在本市行政区域内注册的具有食品流通

资质的连锁直营企业，证照齐全，企业资信状况良好，近一年无

不良行为记录，能较好地履行企业社会责任。

（二）申报网点需实行“统一标识、统一经营、统一管理、

统一价格、统一服务质量”，新建网点证照签发日期在 2018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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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月 1 日以后。

（三）申报网点需经营品种包含日常生活用品、预包装食品、

散装食品(有 QS 许可证的各类即食食品)、饮料等，鼓励搭载蔬

菜零售、早餐、针头线脑等服务，经营面积在 30 平方米至 500

平方米,营业时间为 14 小时至 24 小时，可提供售卖商品以外的

有偿或无偿的便民服务项目。

（四）规范提升网点需在 2018 年 12 月 1 日以后有不低于 5

万元的升级改造投资。

（五）新建和规范提升网点建设应重点参照《生活性服务业

行业标准规范汇编之三--便利店（超市）行业》有关规范。

（六）申报网点应做好经营场所内部蚊、蝇、鼠、蟑螂等病

媒生物的防控工作，严格遵守卫生、食药等部门管理要求，配合

做好各项相关工作。

（七）申报网点应严格落实《北京市控制吸烟条例》相关要

求，做好经营场所内部控烟工作，营造无烟服务环境。

（八）申报网点应积极参与“一刻钟社区服务圈”建设，鼓

励搭载相关社区便民商业服务，配合所属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

处）做好社区服务。

三、支持方式

经第三方评审机构审定后，以财政补贴方式给予支持。

四、支持标准

（一）新建便利店（社区超市）资金补助

除房屋租金外，其他投资按审定投资额 50%的标准给予支持，

单个网点补贴资金额度最高不超过 15 万元；对同时满足搭载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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菜零售(品种不低于 10 种）、早餐（品种不低于 5 种）、针头线

脑等服务的网点，按审定投资额 50%的标准给予支持，单个网点

补贴资金额度最高不超过 25 万元。房租补贴逐年申报逐年审批，

视企业经营情况，最多不超过 3 年，每年度按当年审定房屋租金

50%的标准给予支持，各街道及北五镇区域内单个网点补贴租金

额度最高不超过 10 万元/年，南九镇区域内单个网点补贴租金额

度最高不超过 5 万元/年。

（二）规范提升便利店（社区超市）资金补助

对规范提升网点按审定投资额 50%的标准给予支持，单个网

点补贴资金额度最高不超过 10 万元；对同时满足搭载蔬菜零售

(品种不低于 10 种）、早餐（品种不低于 5 种）、针头线脑等服

务的网点，按审定投资额 50%的标准给予支持，单个网点补贴资

金额度最高不超过 15 万元。

第六章 新建和规范提升家政服务网点

一、支持内容

（一）新建家政服务网点

对 2018 年 12 月 1 日以来新建的连锁家政服务网点，在网点

房屋租金、店面装修及硬软件设备购置等方面的支出给予支持。

（二）规范提升家政服务网点

对 2018 年 12 月 1 日以来规范提升的连锁家政服务网点，在

网点店面装修、硬软件设备购置等方面的支出给予支持。

二、支持条件

（一）申报主体需为在本市行政区域内注册的具有家政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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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资质的企业（主营业务为家居保洁类、家庭护理类等传统家

政服务），证照齐全，企业资信状况良好，近一年无不良行为记

录，能较好地履行企业社会责任。

（二）申报网点需实行“统一标识、统一经营、统一价格、

统一服务质量”，新建网点证照签发日期在 2018 年 12 月 1 日以

后。

（三）申报网点需租赁面积不低于 40 平方米，规范提升网

点需有不少于 2 人的专职工作人员。

（四）规范提升网点需在 2018 年 12 月 1 日以后有不低于 5

万元的升级改造投资。

（五）新建和规范网点建设应重点参照《生活性服务业行业

标准规范汇编之四--家政服务行业》有关规范。

（六）申报网点应做好经营场所内部蚊、蝇、鼠、蟑螂等病

媒生物的防控工作，配合做好各项相关工作。

（七）申报网点应严格落实《北京市控制吸烟条例》相关要

求，做好经营场所内部控烟工作，营造无烟服务环境。

（八）申报网点应积极参与“一刻钟社区服务圈”建设，鼓

励搭载相关社区便民商业服务，配合所属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

处）做好社区服务。

三、支持方式

经第三方评审机构审定后，以财政补贴方式给予支持。

四、支持标准

（一）新建家政服务网点资金补助

除房屋租金外，其他投资按审定投资额 50%的标准给予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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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个网点补贴资金额度最高不超过 15 万元；房租补贴逐年申报

逐年审批，视企业经营情况，最多不超过 3 年，每年度按当年审

定房屋租金 50%的标准给予支持，各街道及北五镇区域内单个网

点补贴租金额度最高不超过 5 万元/年，南九镇区域内单个网点

补贴租金额度最高不超过 3 万元/年。

（二）规范提升家政服务网点资金补助

对规范提升网点按审定投资额 50%的标准给予支持，单个网

点补助资金额度最高不超过 10 万元。

第七章 新建和规范提升洗染服务网点

一、支持内容

（一）新建洗染服务网点

对 2018 年 12 月 1 日以来新建的连锁洗染服务网点，在网点

房屋租金、店面装修及硬软件设备购置等方面的支出给予支持。

（二）规范提升洗染服务网点

对 2018 年 12 月 1 日以来规范提升的连锁洗染服务网点，在

网点店面装修、硬软件设备购置等方面的支出给予支持。

二、支持条件

（一）申报主体需为在本市行政区域内注册的连锁洗染服务

经营企业，证照齐全，企业资信状况良好，近一年无不良行为记

录，能较好地履行企业社会责任。

（二）申报网点需实行“统一标识、统一经营、统一价格、

统一服务质量”，新建网点证照签发日期在2018 年12 月1 日以后。

（三）申报网点需租赁面积不低于 40 平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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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规范提升网点需在 2018 年 12 月 1 日以后有不低于 5

万元的升级改造投资。

（五）新建和规范提升网点建设应重点参照《生活性服务业

行业标准规范汇编之五--洗染服务行业》有关规范。

（六）申报网点应做好经营场所内部蚊、蝇、鼠、蟑螂等病

媒生物的防控工作，配合做好各项相关工作。

（七）申报网点应严格落实《北京市控制吸烟条例》相关要

求，做好经营场所内部控烟工作，营造无烟服务环境。

（八）申报网点应积极参与“一刻钟社区服务圈”建设，鼓

励搭载相关社区便民商业服务，配合所属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

处）做好社区服务。

三、支持方式

经第三方评审机构审定后，以财政补贴方式给予支持。

四、支持标准

（一）新建洗染服务网点资金补助

除房屋租金外，其他投资按审定投资额 50%的标准给予支持，

单个网点补贴资金额度最高不超过 15 万元；房租补贴逐年申报

逐年审批，视企业经营情况，最多不超过 3 年，每年度按当年审

定房屋租金 50%的标准给予支持，各街道及北五镇区域内单个网

点补贴租金额度最高不超过 5 万元/年，南九镇区域内单个网点

补贴租金额度最高不超过 3 万元/年。

（二）规范提升洗染服务网点资金补助

对规范提升网点按审定投资额 50%的标准给予支持，单个网

点补贴资金额度最高不超过 1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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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新建和规范提升便民理发网点

一、支持内容

（一）新建便民理发网点

对 2018 年 12 月 1 日以来新建的连锁便民理发网点，在网点

房屋租金、店面装修及硬软件设备购置等方面的支出给予支持。

（二）规范提升便民理发网点

对 2018 年 12 月 1 日以来规范提升的连锁理发服务网点，在

店面装修、硬软件设备购置等方面的支出给予支持。

二、支持条件

（一）申报主体需为在本市行政区域内注册的具有理发相关

资质的连锁企业，证照齐全，企业资信状况良好，近一年无不良

行为记录，能较好地履行企业社会责任。

（二）申报网点需实行“统一标识、统一经营、统一价格、

统一服务质量”，新建网点证照签发日期在 2018 年 12 月 1 日以

后。

（三）申报网点需理发区域面积不低于 50 平方米。

（四）规范提升网点需在 2018 年 12 月 1 日之后有不低于 5

万元的升级改造投资。

（五）申报网点需提交所属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或辖

区居委会开具的便民惠民服务活动证明，例如定期为老年人提供

优惠剪发服务、为老弱病残群体提供上门服务、与所属镇人民政

府（街道办事处）或辖区居委会联合开展的持续性惠民活动。（以

上内容包含一项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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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新建和规范提升网点建设应重点参照《生活性服务业

行业标准规范汇编之七--美容美发行业》有关规范。

（七）申报网点应做好经营场所内部蚊、蝇、鼠、蟑螂等病

媒生物的防控工作，配合做好各项相关工作。

（八）申报网点应严格落实《北京市控制吸烟条例》相关要

求，做好经营场所内部控烟工作，营造无烟服务环境。

（九）申报网点应积极参与“一刻钟社区服务圈”建设，鼓

励搭载相关社区便民商业服务，配合所属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

处）做好社区服务。

三、支持方式

经第三方评审机构审定后，以财政补贴方式给予支持。

四、支持标准

（一）新建便民理发网点资金补助

除房屋租金外，其他投资按审定投资额 50%的标准给予支持，

单个网点补贴资金额度最高不超过 15 万元；房租补贴逐年申报

逐年审批，视企业经营情况，最多不超过 3 年，每年度按当年审

定房屋租金 50%的标准给予支持，各街道及北五镇区域内单个网

点补贴租金额度最高不超过 10 万元/年，南九镇区域内单个网点

补贴租金额度最高不超过 5 万元/年。

（二）规范提升便民理发网点资金补助

对规范提升网点按审定投资额 50%的标准给予补贴，单个网

点补贴资金额度最高不超过 1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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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新建和规范提升便民家电维修服务网点

一、支持内容

（一）新建便民家电维修服务网点

对2018年12月1日以来新建的连锁便民家电维修服务网点（提

供家电维护保养、故障修理、使用咨询指导等服务），在网点房

屋租金、店面装修及硬软件设备购置等方面的支出给予支持。

（二）规范提升便民家电维修服务网点

对2018年 12月 1日以来规范提升的连锁便民家电维修服务

网点（提供家电维护保养、故障修理、使用咨询指导等服务），

在店面装修、硬软件设备购置等方面的支出给予支持。

二、支持条件

（一）申报主体需为在本市行政区域内注册的具有家电维修

相关资质的连锁企业，证照齐全，企业资信状况良好，近一年无

不良行为记录，能较好地履行企业社会责任。

（二）申报网点需实行“统一标识、统一经营、统一价格、

统一服务质量”，新建网点证照签发日期在 2018 年 12 月 1 日以

后。

（三）申报网点需经营面积不低于 30 平方米。

（四）规范提升网点需在 2018 年 12 月 1 日之后有不低于 2

万元的升级改造投资。

（五）新建和规范提升网点建设应重点参考照《生活性服务

业行业标准规范汇编之九--家电维修服务行业》有关规范。

（六）申报网点应做好经营场所内部蚊、蝇、鼠、蟑螂等病

媒生物的防控工作，配合做好各项相关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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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申报网点应严格落实《北京市控制吸烟条例》相关要

求，做好经营场所内部控烟工作，营造无烟服务环境。

（八）申报网点应积极参与“一刻钟社区服务圈”建设，鼓

励搭载相关社区便民商业服务，配合所属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

处）做好社区服务。

三、支持方式

经第三方评审机构审定后，以财政补贴方式给予支持。

四、支持标准

（一）新建便民家电维修服务网点资金补助

除房屋租金外，其他投资按审定投资额 50%的标准给予支持，

单个网点补贴资金额度最高不超过 10 万元；房租补贴逐年申报

逐年审批，视企业经营情况，最多不超过 3 年，每年度按当年审

定房屋租金 50%的标准给予支持，各街道及北五镇区域内单个网

点补贴租金额度最高不超过 5 万元/年，南九镇区域内单个网点

补贴租金额度最高不超过 3 万元/年。

（二）规范提升便民家电维修服务网点资金补助

对规范提升网点，按审定投资额 50%的标准给予支持，单个

网点补贴资金额度最高不超过 5 万元。

第十章 新建末端配送（快递）网点

一、支持内容

（一）新建智能自提柜或智能快件箱

对 2018 年 12 月 1 日以来新建的智能自提柜或智能快件箱，

在硬软件设备购置等方面的支出给予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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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新建末端配送（快递）网点

对 2018 年 12 月 1 日以来新建的末端配送（快递）网点，在

网点租金、店面装修及硬软件设备购置等方面的支出给予支持。

二、支持条件

（一）申报主体需为在本市行政区域内注册的快递企业，证

照齐全，企业资信状况良好，近一年无不良行为记录，能较好地

履行企业社会责任。

（二）智能自提柜或智能快件箱申报主体，需在 2018 年 12

月1日以后在本区行政区域内新增投放使用的智能自提柜或智能

快件箱场所不少于 10 处，需具备公共服务功能，建设全面开放

的智能自提柜或智能快件箱。

（三）末端配送（快递）网点申报主体实行“统一标识、统

一经营、统一价格、统一服务质量”，且在本市行政区域内开设

5 家以上或本区行政区域内开设 3 家以上的门店或网点（含当年

新建网点数量）。

三、支持方式

经第三方评审机构审定后，以财政补贴方式给予支持。

四、支持标准

（一）新建智能自提柜或智能快件箱资金补助

对新建智能自提柜或智能快件箱按审定投资额 50%的标准给

予支持，单个网点补贴资金额度最高不超过 2 万元。

（二）新建末端配送（快递）网点资金补助

除网点租金外，其他投资按审定投资额 50%的标准给予支持，

单个网点补贴资金额度最高不超过 8 万元。对新建网点给予的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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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补贴，需网点租赁面积不低于 50 平方米，且单个网点支持面

积不超过 300 平方米，按审定房屋租金 50%的标准进行补贴，单

个网点补贴租金额度最高不超过 4 万元。

第十一章 社区商业便民服务综合体

一、支持内容

对 2018 年 12 月 1 日以来新建或依托于现状增加便民业态，

形成的以方便社区居民日常生活为核心，不断拓展社区商业服务

功能的多功能社区商业便民服务综合体，在装修及硬软件设备购

置等方面的支出给予支持。

二、支持条件

（一）申报主体需为在本市行政区域内注册企业，证照齐全，

企业资信状况良好，近一年无不良行为记录，能较好地履行企业

社会责任。

（二）申报主体的运营模式需采用物业业主自行管理或委托

专业运营管理公司统一经营的管理方式。统一经营是指社区商业

的经营权和管理权完全纳入到一个组织机构下“统一规划设计、

统一进行招商和统一经营管理”的运营模式。申报主体应承担社

区商业各种业态的设计、招商、日常运营和管理，把控综合体的

功能组合与品牌档次以及保障项目完整性，最大程度上满足社区

居民的消费需求。

（三）经营业态需包括便利店（社区超市）、蔬菜店、早餐、

家政、洗染、便民理发、家电维修、末端配送等便民业态 5 类以

上，其中便利店、蔬菜店和早餐为必备业态。应满足辐射商圈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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径 0.5-1.5 公里左右，服务人口 1-5 万人，建筑面积 500 平方米

以上。

（四）社区商业便民服务综合体建设应重点参照《生活性服

务业行业标准规范汇编之十一--社区商业便民服务综合体》有关

规范。

（五）申报主体应做好经营场所内部蚊、蝇、鼠、蟑螂等病

媒生物的防控工作，严格遵守卫生、食药等相关部门对本行业卫

生管理的相关要求，配合行业部门开展的各项相关工作。

（六）申报主体应严格落实《北京市控制吸烟条例》的相关

要求，做好经营场所内部的控烟工作，营造无烟服务环境。

（七）鼓励申报主体应积极参与“一刻钟便民商圈”建设，

搭载社区便民商业服务，配合所属镇政府（街道办事处）做好社

区服务。

三、支持方式

经第三方评审机构审定后，以财政补贴方式给予支持。

四、支持标准

对符合条件的社区商业便民服务综合体，按审定投资额 50%

的标准给予支持，面积 500-1000 平方米的网点补贴资金额度不

超过 100 万元，面积在 1000 平方米以上的网点补贴资金额度不

超过 200 万元；对便民服务综合体内单独经营的网点，按审定投

资额 50%的标准给予补贴，单个网点补贴资金额度最高不超过 10

万元。

北京市大兴区商务委员会

2019 年 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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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报指南相关内容解释：

（一）关于连锁网点的解释

在本市行政区域内开设 5 家以上（含 5 家）或本区行政区域

内开设 3 家以上（含 3 家）网点视为连锁企业，含 2019 年新建

网点数量。

（二）关于资金补贴适用范围的解释

对 2018 年度已获得区级便民商业补贴资金的网点（不含新建

网点三年房屋租金补贴）、2018 年度或 2019 年度已获得市级商

务部门商业发展补贴资金的网点，不再给予支持。

（三）关于家电维修范围的解释

家电是指可用于家庭的,为了生活、娱乐及获取信息等目的

使用的电子或电器产品。包括制冷空调器具、清洁器具、厨房器

具、通风器具、取暖熨烫器具、个人护理器具、保健器具、娱乐

器具等电器产品和音像娱乐类、信息技术类等电子产品。

（四）关于“北五镇、南九镇”的解释

北五镇：亦庄镇、瀛海镇、旧宫镇、西红门镇、黄村镇；

南九镇：采育镇、礼贤镇、安定镇、榆垡镇、长子营镇、魏

善庄镇、北臧村镇、青云店镇、庞各庄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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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商务委内贸流通工作联系人名单

工作内容 负责人 电话 科室负责人 电话

商品消费促进工作

便民网点情况汇总工作

狄 潇

（副科长）

81298225

13810075606

张 征
81298232

13521799890

服务消费促进工作

社区菜店、生鲜超市

社区菜市场（农贸市场）

付英鑫
81298215

13810667722

便民早餐网点

便利店（社区超市）

社区商业便民服务综合体

安 伟
81298215

13810116258

便民理发网点

商品市场疏解提升工作
杨 强

81298224

18611076548

洗染网点

家政服务网点
李 越

81298222

138801238271

便民家电维修网点 郭 雅
81298230

15011364518

末端配送（快递）网点

物流企业疏解提升工作
张 晋

81298231

13810330605
张 昊

81298234

13501028780
商务行业对口帮扶工作 朱奎良

81298234

18500362861

备注：各镇、街道负责内贸流通工作人员，请及时加入内贸流

通工作QQ交流群 428329672及微信“商务工作交流群”。


